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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政策下的深圳女性
友好型城市建设研究

■ 周璇 张琪

摘要：育龄女性的婚恋观和生育观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中不断变化。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养育成

本高企、家庭就业失衡、家庭支持不足、社会配套服务短缺等问题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女性生育

意愿。随着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措施的各项政策出台，构建女性友好的社会环境和城市环境

成为降低“三育”成本、平衡女性工作家庭冲突以及促进家庭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通过对深圳市育

龄女性的构成特征进行分析，总结深圳女性友好型城市建设现状，从建筑与城市规划的角度对深圳城

市社区空间、办公空间、公共空间等城市空间与设施建设提出针对性建议，倡导从城市空间规划的角

度降低生育顾虑、提高女性友好的空间质量，促进性别包容，促进深圳建设女性友好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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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进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背景

（一）“低生育率陷阱”亟待破解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生活方式和

生育观念转变，低生育率成为全球性现象。

2005年奥地利学者鲁茨首次提出“低生育率陷

阱”理论，该理论认为，当总和生育率达到 1.5，
且持续一段时间处于这条“高度敏感警戒线”以

下，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1]。我国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显

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已
经低于 1.5的“警戒线”，出生人口数和生育率呈

下降趋势，“低生育率陷阱”已成当前亟待破解

和跨越的可持续发展难题。持续的低生育率会

直接导致人口长期减少并带来社会老龄化问

题，也会间接导致未来年轻人抚养负担加重、社

会的经济创新活力减弱。根据 2022年全国人口

变动情况显示，2022年末，我国全年出生人口

956万人，比 2021年减少 106万人，人口出生率

为 6.77‰，比 2021年下降 0.75个千分点。这是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89



自 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总人口负增长，主要是

因为育龄妇女在持续减少和生育水平继续下

降①。少子化、老龄化将是我国一段时期的基本

国情。

鲁茨认为，“低生育率陷阱”有三个“自我强

化机制”，分别是人口学机制、社会学机制与经

济学机制。当前，我国低生育率的第一个自我

强化机制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即年龄在 15~49
岁育龄妇女，特别是 20~34岁处于生育旺盛期

的育龄妇女人口规模呈下降趋势，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发布数据，在“十三五”时期，年龄在

20~34岁的妇女人口数量年均减少 340万人，

2021年同比减少 473万人②。
（二）生育抑制因素分析

受教育程度是影响生育率高低的一个重要

因素。客观上来说，学历越高，结婚的时间越

晚，朱州和赵国昌在其研究中指出，每多接受 1
年高等教育，适婚男女第一次结婚的年龄将推

迟 1.5年[2]。当前处于婚育窗口期的“90后”“00
后”，由于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和就业竞争压力的

增大，晚婚晚育现象增多。从主观方面来看，适

婚男女的婚育意愿持续走低，尤其是女性。随

着女性独立意识的增强、社会地位的改变、独当

一面能力的展现，她们的婚恋观从传统的相夫

教子转变为现代的以追求独立、追寻自我、享受

生活、服务社会来获得身份认同。甚至对于部

分独立女性而言，“不婚主义”“丁克”等生活方

式更符合他们的价值观，追求爱情开始为个人

成长让步[3]。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除了带来住房、教育、就

业等方面的成本逐年增高，还带来了生育率的

降低。国人注重教育，在经济条件越好的城市，

父母在孩子的养育上越是不遗余力，人为推高

了育儿成本，让适婚男女感到焦虑。其次，按照

目前国内众多城市普遍实行的“积分入学”政

策，要就读好学校名下房产、户籍等条件缺一不

可。 某种程度来说，购房成本也是生育的隐性

成本，而近年来国内一二线城市快速上涨的房

价，严重超出了城市“双职工夫妇”的预期收入

水平。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压抑了适龄男女的生

育意愿。

另外，“职场妈妈”肩负着工作和家庭抚育

的双重压力，这一现象加重了育龄妇女的生育

顾虑。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

2020年总体劳动力参与率为 67.47%，处于 25~
29岁、30~34岁、35~39岁、40~44岁这四个年龄

段 的 女 性 劳 动 力 参 与 率 分 别 为 84.76%、

82.88%、83.42%和 83.71%，对比高女性劳动力

参 与 率 国 家 瑞 典 84.04%、88.25%、90.9% 和

92.47%的数据，也毫不逊色[4]。在欢呼我国女

性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应当

看到对职业妇女的保护和支持方面仍存不足。

例如，和未婚女性相比，已婚女性每周平均多做

7小时家务，降低了她们每周 14%的劳动报

酬[5]，再如，在市场化过程中国家保护女性权益

的政策约束力有所下降，部分企业并没有在妇

女的生育保护上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导致

了育龄妇女对于结婚生子更加谨慎。同时，普

惠性托育等公共服务未够健全，生育相关的配

套支持政策与积极生育支持措施衔接不够，让

适婚男女在生育问题上犹豫不决、望而却步。

（三）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出台

为进一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2021年
国务院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

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实施实

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以下简称

“‘三孩’生育政策”）。该政策提出要提高优生

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

育、养育、教育成本等政策保障和配套支持措

施。在当前少子化的危机下，全社会应当加大

推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政策下的深圳女性友好型城市建设研究

城市空间

90



《城市观察》2023年第 1期
Urban Insight , No. 1, 2023

对女性群体的关注与扶持，解决生育养育教育

成本问题及女性职场和家庭平衡困境迫在眉

睫。女性不仅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半边天”，还

承担着繁衍后代的重要责任，在国家、城市的人

口政策中，须同时考虑和关注女性的这两种角

色，支持女性参与生产建设的时候，也不忽视她

们的家庭生活建设，尽量将生育抚养成本由国

家、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起来，加大对女性工作

和生活上的支持力度。一个理想的生育友好型

社会除了鼓励女性生育，更应该是全面的女性

友好型社会。

二、女性友好型城市理论

与生育政策影响研究

（一）女性友好型城市建设的理论背景及政

策发展概况

从学术渊源上看，女性友好型城市的构思

可以上溯至“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当然，最直接

的思想影响来自从 17世纪萌芽、经数百年酝酿、

至 20世纪成熟的女性主义。欧洲 17-19世纪的

女性解放运动，目的是为女性争取政治投票权，

要求政府赋予女性平等的公民权和政治权利，

从而使女性不再是男性亲属的完全控制之下的

私有财产，不再只能“待在家里洗盘子”。第一

次妇女解放运动和学术思潮发展的最高丰碑和

标志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

发展”学说。马克思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中阐述了“完整的人”这一概念，为全面理解

女性和女性解放运动提供了最坚实的理论根

基，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明

确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

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基于人人平等

的妇女解放理论质疑了西方政治传统中公共领

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分法，从而挑战、瓦解了建立

在此二分法基础上的西方政治“正典”和文化社

会传统。此后，20世纪 60年代掀起第二次女性

主义浪潮，其主要目的从争取政治权利扩大为

争取就业、修改宪法中的歧视性法律、家庭分工

等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权利。1949年法国作家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

二性》一书中，描述了各历史演变时期中妇女的

处境、地位和权利，为女性争取在社会权利等更

广泛领域的性别平等[6]。迄今为止，第三次女性

主义思潮以尊重女性自身的特性和生活方式、

尊重其选择自由为主，如波伏娃所言，女性主义

是为了实现性别平等，而非两性对立，更不是对

男性的斗争。

与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相比，我国的妇女解

放运动倡导者既有吕碧城、惠兴、陈撷芬、秋瑾、

唐群英、向警予、何香凝、缪伯英、宋庆龄、蔡畅、

邓颖超等众多杰出女性，也有主导了中国社会

彻底变革的男性：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杰

出领导人，使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与民族解放

运动、革命实践、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文化社会重

造齐头并进，共同发展。1922年 7月 16日至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

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这是中国妇女

运动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作出的关于妇女问

题的决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运动的

任务，并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推翻“三

座大山”的压迫，才能真正实现女性解放和发

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成立了以为全国各族

各界妇女争取进一步解放与发展为主旨的群团

组织——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与此同时，男女

平等观念和妇女权利的保障与发展在社会主义

制度的框架中得到了安排。国家分别从立法、

行政、司法等方面健全和发展女性权利保障制

度：《选举法》从政治上保障了女性的选举权和

被选举权，使几千年来中国女性的政治参与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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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成为现实；《土地改革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

国女性的经济地位，明确了农村妇女的土地权

属，推动了广大农村妇女的经济独立；《婚姻法》

则废除了不平等的婚姻制度，使女性的婚姻自

主成为可能。而《宪法》的颁布，更加有力地保

障了女性权益和男女平等的发展机会。改革开

放时期，妇女的社会解放和全面发展达到历史

新高度，妇女解放工作与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

更紧密结合。为保障妇女能够参与不同层面的

社会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我价值，1992年《妇

女权益保障法》通过，标志着女性权利保护落实

到了有操作意义的单行法律法规上。1995年 8
月，《中国妇女发展纲要（1995—2000）》颁布，标

志着妇女发展被纳入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

体规划。同年 9月，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在中国北京召开，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北

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中国被世界卫生组织

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的 10个国家之一，党领导

的百年妇女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党的十八大首次写

入党的施政纲领，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明确“坚

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

益”，为新时代妇女事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

除了关注社会制度等层面的性别平等，女

性主义地理学更多是探讨女性与空间的关系。

20世纪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发生以来，女性才

开始享有和男性平等的城市公共空间使用权。

1973年扎林斯基（Zelinsky）出版的专著《地理学

中的女性：简要的事实综述》和派特·波纳特

（Pat Burnett）发表《性别与城市结构》一文，均提

出空间的性别差异，标志着女性主义地理学初

步诞生[7]。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主要阐述女性

在身体、工作场域、家、公共空间等日常空间的

独特性[8]，强调空间中的性别平等性而非同质

性[9]。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妇运，始终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也不断丰富和发展着

马克思主义人学和妇女观。具体到城市生产生

活空间的规划实践上，“午间妇女识字班”“单位

托儿所”“胡同里的小工厂”“公共食堂”“缝纫

社”“女职工休息哺乳室”等无不默默展示着中

国妇女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紧密、

有机结合。但是，我们的实践走在理论研究之

前，国内学术界对性别与空间的理论研究起步

较晚，目前尚处于向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学习

的起步期，仍有待超越。宋国臣和顾朝林在

1999年引入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理论，探讨了

北京女性流动人口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10]。王

辉和徐红罡系统地描述了女性与城乡空间、就

业空间、家庭空间、文学艺术空间、旅游空间以

及女性人才与地理等国内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

究主题[11]。
与妇女权益保护息息相关的“三孩”生育政

策实施以来，其实施效果及进路一直受到社会

各界的密切关注。闵冬潮认为在妇女问题上，

生产与生育的矛盾一直是重中之重，并从女性

友好的北欧女性主义角度尝试把生育推向公共

领域[12]。笔者认为，更好地保护妇女儿童合法

权益不仅是城市治理的一道必答题，更是推进

人口可持续发展，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手

段，需要跨学科、跨专业的合力，且没有单一的

建设模式。本文将从生育问题着手，结合女性

主义地理学，讨论在新生育政策背景下，如何改

善城市空间以促进生育，并以实际案例分析城

市特征，将生育友好拓展到就业友好、活动友好

等方面，以期为全面建设女性友好型城市贡献

一份来自规划界的力量。

（二）我国生育政策的影响研究概述

生育政策是一国针对本国社会经济发展国

情而实施的人口调控政策。针对不同发展时期

人口的变化趋势和特点，生育政策也会随之调

推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政策下的深圳女性友好型城市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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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根据不同时期的人口特点，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生育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

1978—2013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阶段，2013年
开始的“二孩政策”阶段以及 2021年起的“三孩

政策”阶段。目前，学界对单一生育政策的影响

力在减弱这一观点基本达成共识。王宏亮系统

分析了生育政策的调整对生育决策、人口状况、

社会经济以及教育等问题的影响[13]，钟晓华针

对老龄化加速推进、为应对我国经济发展步入

新常态后人口红利消失等问题而施行的“二孩

政策 ”，并对其生育效果进行评价，结果显示生

育政策对再生育意愿的影响作用有限[14]。风笑

天认为相比生育政策，生育意愿更受到家庭经

济条件、时间精力和育儿支持以及主观生育需

求影响[15]。
本研究团队认为，继“独生子女政策”“二孩

政策”之后，评价“三孩政策”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更需要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等宏观因素，以及观

念变迁等主观因素，通过上层制度设计、社会服

务系统及空间物质环境等多重保障因素共同

作用。

三、深圳女性友好型城市建设现状特征

（一）深圳育龄女性的构成特征

根据“七普”数据结果显示，2020年深圳女

性常住人口为 789.48 万人 ，占全市人口的

45.0%；常住人口性别比为 122.43（以女性人口

为 100），但入户深圳的外来女性人口有 17.29万
人，性别比为 83.52。从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样调

查情况看，在 2000年以前，深圳人口一直是“女

多男少”。自 2005年后，这一情况开始逆转为

“男多女少”，从常住人口数量来说，男性占比更

多，但从落户选择角度而言，深圳是一座能吸引

女性留下来的城市。从户籍人口看，2020年深

圳户籍人口（不含深汕特别合作区）性别比为

98.75（以女性人口为 100），呈“女多男少”趋势，

深圳的女性极具时代感，形象特点鲜明。

1.高学历、高素质女性人才凸显

深圳是全国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城

市，非常重视人才引进，而高知女性数量也在全

国遥遥领先。“七普”数据显示，深圳高学历（大

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达 28.85%。如表 1所示，

表 1 2010—2020年大专及以上人口增加量排名前十城市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城市

上海

深圳

北京

成都

广州

重庆

西安

郑州

杭州

武汉

“七普”占比

（人/10万人）

33872
28849
41900
25582
27227
15412
10999
28992
29317
33867

“七普”常住人口

（万人）

2487.1
1756
2185.3
2093.8
1867.7
3205.5
1205.3
1260.1
1193.6
1232.7

“七普”大专及以上

人口（万人）

842.4
506.6
919.1
535.6
509.4
494
401.5
365.3
349.9
417.5

10年大专及以上人

口增量（万人）

337.1
121.7
301.3
298.1
265.2
244.7
215.2
201.9
185.7
171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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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20年深圳市文联所属协会会员

数据来源：《2020年深圳市社会性别统计报告》

从 2010年至 2020年十年，深圳市人才增量位居

全国第二，截至 2021年末，深圳市高级专业技术

人员中女性比重为 35.9%[16]，在互联网、金融等

高学历门槛行业均可见女性群体活跃其中。

2020年，在 325家A股上市深企中，有 26名女性

董事长，占比 8%，超过全国占比 5.84%[17]。
深圳女性多才多艺，在各行业领域绽放“女

性力量”。2020年，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登

记在册文学艺术家会员 0.99 万人，其中女性

0.42万人（图 1），可见，深圳女性活跃在作家、戏

剧家、音乐家等多个领域；深圳市社会体育指导

员 3.82 万人，其中女性 2.21 万人，性别比为

72.41；深圳市在册运动员 4.38 万人，其中女性

1.77万人。

同时，深圳市女性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是经济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根据《2020年深

圳市社会性别统计报告》显示，2020年深圳市共

有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管理）4.77 万人，其中

女性 1.15万人，占比 24.1%；深圳市事业单位职

员共计 12万人，其中女性有 7.25万人。深圳女

性积极参与社区自治，2020 年深圳市全市居民

委员会成员共计 0.51 万人，其中女性人数 0.22
万人；业主委员会成员人数 0.85万人，其中女性

有 0.31万人。

2.高就业率下的高生育率

一般来说，女性就业率和生育率之间并非

此消彼长的简单线性关系，女性地位的提升和

生育福利保障是促进生育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图 2）。如被认为是全球性别平等程度非常高

的国家瑞典，其生育率达到 1.9；再如冰岛，国家

提供较完善的生育社会福利，在冰岛，女性参加

工作比例超过 70%的同时，平均每名妇女育有

两个孩子。

深圳女性的就业率非常高，在 2021年末深

圳女性就业人数约 517万人，深圳女性就业率高

达 65.5%[18]。深圳不仅出生率在四个城市中为

最高，能够反映育龄妇女生育强度的生育率指

标也领先于北京市和上海市（表 2），而且近年深

圳户籍人口多孩率逐年上升（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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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都市单身女性积极独立置产

根据“七普”数据显示，深圳全市常住人口

与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相比，

十年来共增加了 713.6万人，增长率为 68.46%。

尽管深圳市常住和户籍人口一直在持续大幅度

增长，但是已婚育龄妇女人数却不增反减。根

据历年深圳市社会性别统计报告，深圳市常住

育龄妇女人数在 2017年曾达到 402.57万人的高

位（图 4），2021年深圳市常住人口中计划生育

服务管理的已婚育龄妇女人数有 376.31万人，

图 2 部分国家女性工作率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官方网站数据整理（2018）

图 3 深圳近年来生育情况

数据来源：《深圳统计年鉴 2021》

表 2 一线城市的生育率指标

深圳

北京

上海

广州

全口径新生儿（万）

17.21
16.12
13.64
19.55

常住育龄女性（万）

381.9
560.1
641.04

—

生育率（%）
0.045
0.029
0.021
—

数据来源：《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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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8—2021年期间，该群体人数持续下降，侧

面反映了深圳未婚女性人数在增加。2021年深

圳户籍人口中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已婚育龄妇

女人数达到 143.46万人，深圳的户籍已婚育龄

妇女人数持续上升是城市人口固化率较强的一

个标志。

“七普”数据显示，深圳市常住人口平均年

龄为 32.5岁，整座城市氛围活力向上，在婚恋观

上也越来越不受传统传宗接代观念的束缚，拥

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是深圳女性的安全感

所在。从《2021年深圳市社会性别统计报告》调

查的数据来看，2021年深圳市单一房产户主

145.82万人，女性 74.83万人，性别比 94.87[19]。
从贝壳研究院《深圳女性置业研究》报告可见，

近五年来深圳女性购房者比例几近过半（图 5）。

而近六年来深圳单身购房者增多，根据乐有家

图 4 2016—2021年深圳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中育龄妇女人数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深圳市社会性别统计报告整理

图 5 2017—2021年男女置业者占比

数据来源：贝壳研究院《深圳女性置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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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统计数据，2021年深圳购房者中，未婚

购 房 者 占 比 31.9%，相 较 2018 年 增 长 近

10%（图 6）。

（二）深圳女性友好之都建设现状

深圳市被认为是女性友好之都，深圳的女

性友好型城市建设初具成效，尤其在政策环境、

机构设置、城市设计计和权益保障等方面精准

发力，致力于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

比如深圳市成立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建设了

30个性别平等、婚调、反家暴、心理服务示范点，

373个不同形式的维权站，并在宝安区建立了国

内首个情感家事纠纷智慧调处平台；在 2022年
颁布实施的《深圳市妇女发展规划（2021—2030
年）》中，更是以妇女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显著提升作为规划总体目标的落脚点，为提升

城市的包容性和公平性做出很多努力。

1.做好顶层设计，推进性别平等

2012年深圳市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性别

平等促进条例》是国内首部关于性别平等的地

方性法规，将落实男女平等基本方针、反对性别

歧视理念和机制以法规形式予以确认。该条例

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制度，比如设立性别平等

促进机构、反性别歧视、反性骚扰、反家庭暴力，

建立性别统计制度、公共政策性别分析评估制

度、性别预算制度、性别审计制度以及人身安全

保护令等内容，深圳市妇女联合会因此被联合

国妇女发展署授予“女性发展贡献奖”。近十年

来，深圳自上而下推动诸项促进性别平等的公

共政策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性别平等观念在深

圳深入人心。

此外，深圳在全国率先创立了社会性别统

计分析制度。基础的性别分析是使公共政策更

为公正、合理的重要方面。从 2015年开始，深

圳市统计局每年都会发布《深圳市社会性别统

计报告》，从性别视角公布城市人口特征以及两

性在婚姻家庭状况、文化教育、就业、社会保障、

卫生与健康、参政议政、参与公共事务、法律保

护等方面的发展状况。

2.妇幼并举，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普遍认为，女性是育儿主体，儿童友好和女

性友好天然关联。自 2018年开始，深圳母婴室

的建设连续 3年被纳入市政府民生实事，公共

场所母婴室达到 1124间。未来，深圳还将推广

移动母婴室，2021年深圳市妇儿工委发布了《深

圳市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行动计划（2021—
2025年）》，该计划提出要加快婴幼儿照护服务

发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提升母婴服务质量

和水平、推广移动母婴室等内容。

图 6 2018-2021年深圳购房者婚姻状况

数据来源：乐有家门店购房成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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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不仅涉及托育公共

服务的推广完善，还有必要考虑到生育对女性

职业发展的影响，城市公共政策从不同角度考

虑如何减少针对已婚已育女性的不平等现象。

比如 2021年，为了让女性科技工作者获得更好

的职业发展环境，深圳市妇女联合会等 18个部

门联合开启了“科技创新巾帼行动”，设立深圳

市巾帼科技创新基金，并出台《先行示范实施科

技创新巾帼行动推动女科技工作者走在时代前

列若干措施》提出了 22条具体措施，其中“创造

生育友好型科研环境”中明确提出，支持孕哺期

女性科研人员保留研究生招生资格、保留入学

资格或休学。

3. 联动政府部门，将女性视角融入城市

治理

在拥有顶层设计上的制度保障和政策分析

工具的基础上，深圳将女性视角融入到城市治

理之中，联动多个部门构建了“七大工作机制”，

涵盖的范围包括：妇女儿童人身权益保障、政策

法规性别平等评估、反就业性别歧视、反家庭暴

力、反性骚扰、广告性别平等审视、婚姻家庭纠

纷调解。

例如，深圳市委宣传部等七个部门联合出

台的《深圳市广告性别平等审视指南》是国内首

部关于广告性别平等的指南，针对电视广告中

的性别刻板印象、物化女性和色情暗示等问题

提出了机制性应对举措。又如，深圳市在 2018
年便成立了反就业性别歧视工作领导小组，并

建立了约谈和常态化监管机制，设立反就业性

别歧视电话投诉专线，对机关企事业单位涉嫌

性别歧视的行为进行成功率 100%的约谈。

（三）深圳育龄女性对城市空间需求

针对深圳市育龄女性出现的高生育率、高

就业率、高单身率等特征，深圳市在生育保障、

就业保障、活动保障等城市空间建设方面仍有

可为。社会性的人口问题应举社会之力来谋划

系统性解决方案，“女性友好”不应止于鼓励女

性生育，而在于构建支持性的社群，从保障女性

就业、促进家庭参与、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多管

齐下，解决潜在的生育抑制问题。

为了进一步促进深圳全面构建女性友好的

社会环境和城市设施环境，可通过加强生育保

障，建设生育友好的社区空间；加强就业保障，

建设就业友好的办公空间；加强活动保障、建设

出行活动友好的公共空间等空间规划与设施建

设，减少女性的婚育恐慌感与婚育后生活工作

的不确定感，从加强城市空间规划的角度保证

婚育女性的生活质量。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当代

深圳市女性的婚育水平，更有利于促进性别平

等，为女性提供与男性一样多的发展和成功的

机会，让生活在深圳的女性获得充实的安全感、

舒适感，促进深圳建成女性友好型城市。

四、深圳建设女性友好型

城市的举措建议

（一）建设生育友好暨家庭友好型城市

从生育角度实现女性友好的相应政策是既

让人民有意愿生，又加强源头参与使人民更有

能力养。这其中最直接的抚育保障是要有安全

可负担的托儿看护，在社区建立完善的托幼服

务体系、便利的生活居住环境等，这些都是建设

生育友好暨家庭友好型城市的重要保障。

1.保障托幼，增加儿童早期教育看护设施

普惠性的日托晚托服务对于解决家庭育儿

问题非常关键。原国家卫计委的数据显示，0~3
岁婴幼儿在我国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

4%[20]，城市应尽快建立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

“社区+社区医院+辖区幼儿园”的综合服务平

台、“托幼一体化”幼儿园、早教机构、全日制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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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机构以及“医教结合”的医院托育服务中心，

完善普惠性的托幼服务。另外，我国托育机构

自身应对风险的能力不足，约有 82%未参加任

何商业保险，要加快完善相关金融保险体系，鼓

励我国托育机构参加儿童意外伤害险等商业

保险。

参考香港婴幼儿服务设施（表 3），一共分为

两类：一类是指幼儿中心、幼儿园和幼儿中心提

供的学校服务，含延长时间和暂托幼儿服务；第

二类是以互助幼儿中心及邻里支持幼儿照顾计

划为代表的社区服务，一般由非政府机构、教育

团体、妇女团体、街坊会等设立[21]。
2. 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家庭的归属感和

认同感

社区是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人的一生大

部分时间在社区中度过，而育儿家庭对社区邻

里支持和人际交往网络的依赖性更高。为了改

变育儿事务由母亲承担的刻板印象，促进夫妻

平等分担、为隔代照顾提供便利以及组织有序

的社区家庭互助式育儿等，当前正在开展的“完

整社区”项目建设可以针对性地提供精准化精

细化的家庭服务，推广和提倡全家庭育儿、社区

合作育儿。

“完整社区”又称完整居住社区，按照住建

部印发《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是指在居民

适宜步行范围内有完善的基本公共服务设施、

健全的便民商业服务设施、完备的市政配套基

础设施、充足的公共活动空间、全覆盖的物业管

理和健全的社区管理机制，且居民归属感、认同

感较强的居住社区③。作为最基本的日常监护

要求，学龄前儿童必须拥有至少一名看护人全

程陪同，多胎家庭要求则更高，儿童和看护人形

成了不可分离的行动捆绑关系，对于双职工家

庭，祖辈群体则是协助看护工作的首要人选。

因此，要建设“完整社区”，需要保障在社区时间

最长、使用设施最频繁且步行能力有限的社区

老年人和儿童基本生活，及时配套托幼、养老、

菜市场等基本生活服务设施[22]。
（二）建设女性就业友好型城市

要达到消除就业性别歧视、实现高就业率

前提下的高生育率，需要设计满足职场女性需

求的生产生活空间，也是建设女性就业友好型

城市的基本前提。

1.创新机构，建立工作家庭平衡支持中心

在生育过程的重要环节，孩子供养抚育等

现实需要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职场女性

的工作表现和职业发展，突出体现在女性在工

作中仍面临着被政策“高位缺席”的现象。根据

全国妇联干部培训学院“中国妇女发展”课题组

发 表 的《中 国 妇 女 百 年 发 展 报 告（1921—
2021）》，创造良好的创新发展环境需要为有婚

姻、生育、哺育需求的职业女性、科技女性提供

相应政策保障[23]，比如在国家企事业单位优先

恢复托儿所的建制和福利、提供男女同有的产

表 3 香港婴幼儿服务照顾体系

分类

政府教育服务

社区服务

类型

幼儿中心

幼儿园暨幼儿中心

延长时间服务

暂托幼儿服务

互助幼儿中心

邻里支持幼儿照顾计划

服务对象

0-3岁幼儿

6岁以下

6岁以下

6岁以下

0-3岁幼儿（可为 3-6岁幼儿提供服务）

社区保姆服务：9岁以下；儿童中心托管小组：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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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允许妊娠期女性在家办公等政策保障，能够

支持哺乳期母亲在孕哺、照料幼子阶段依然有

条不紊地从事工作或科研活动等。

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一些城市陆续在政府

内设立女性事务办公室及相关机构，以加强政

府决策中对女性权益的考量。参考 2015年韩国

首尔市政府发布的《为了女性的细致首尔——

2015年女性综合指南》，首尔市政府推动建设多

个“女性友好”项目，并为女性提供更多工作和

家庭的支援（表 4）。该指南特别提到：“无论性

别，我们都希望能够享受工作、家庭、生活和休

息，自由休闲，与公司、社会、当地社区共同成

长”，构建以“工作家庭平衡支持中心”为核心的

支援机构，支援对象包括职场妈妈、单亲家庭、

移民家庭、儿童及老人等。

2. 设计兼具美观、功能、高品质的办公空

间，满足职场女性需求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第三产业的不

断发展壮大，办公场景正在经历巨变和重构，办

公空间的需求正在从面积转向服务和内容，建

设女性友好办公空间更要关注职场女性的需

求，实现以女性需求为主导的功能场景（表 5）。

比如职场妈妈关注的“孩子托管”问题，灵

活的工作时间是此类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 ,而
“灵活时间”的实现可以由更新城市和建筑功能

来达成。比如在传统认为“不适宜出现儿童”的

就业区或办公楼宇中，增加托幼功能，以实现便

利的接送和照护。深圳建筑科学院在其办公大

表 4 首尔工作家庭平衡支援机构

机构名称

职场妈妈支援中心

健康家庭支援中心

育儿支援中心

地区儿童中心支援小组

生命再生支援中心

单亲家庭支持中心

多元文化家庭支援中心

目标对象

需 要 抚 养 孩 子 的 职 业

女性

企 业 人 员 代 表 和 一 般

家庭

接受托儿服务的家庭

需要社区协助照顾孩子

（18岁以下）的家庭

“5060”后新老年人

单亲家庭的父（母）亲、

单亲家庭的养父（母）亲

结婚移民者及其中途入

境子女

支援内容

为职场妈妈提供一站式综合咨询支援，包括职场妈妈育

儿服务支援、职场妈妈劳动法教育等。

家庭教育、预备/新婚教育、男性教育等，家庭咨询（婚姻

家庭关系冲突咨询）、离婚前后家庭辅导、五月家庭月活

动关怀服务等。

玩具图书馆运营、家长辅导、线下辅导支持、教育支持等。

儿童日常生活指导、膳食供应、作业指导等。

“5060”新老年人第二人生设计教育支持、工作介绍、新老

年人团体俱乐部、校友会等社区活动空间支持等。

家庭生活文化支援、单亲妈妈的产前分娩、政府支援等。

家长教育服务、儿童生活服务、韩语教育等。

资料来源：《为了女性的细致首尔——2015年女性综合指南》

表 5 女性办公空间需求

需求分类

“职场妈妈”需求

女性社交需求

空间需求

母乳喂养室

幼儿托管室

俱乐部

活动需求

妈妈交流会、亲子娱乐活动等

花艺培训课、读书会等

推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政策下的深圳女性友好型城市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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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功能中，不仅设置有哺乳室等设施，更为员工

提供儿童幼儿园、托儿所、老人公寓等设施场

所，以便实现家庭照护。

又如女性关注的社交需求，可以通过色彩

设计、多元化活动等创造更舒适、平和、无压力

的女性办公空间，比如北欧风家具、色彩结合干

净明亮的空间设计，呈现出精致优雅的柔美氛

围，为空间增添优雅的魅力等。

（三）建设女性出行活动友好型城市

建设满足女性核心安全需求和差异化需求

的公共空间与城市基础设施，是创建女性活动

友好型城市的关键条件。

1. 消除城市空间中的潜在危险及恐惧，满

足女性安全需求

良好的城市公共空间，应当让任何年龄和

性别的人感到安全、舒适，基于女性视角满足女

性的生理及心理需求的女性关怀设计，有助于

推进城市向更加公平和包容的方向发展。在城

市公共空间中，女性安全受到物质与社会层面

多重因素的影响，包括环境中的光照、角落空

间、绿植比例物质因素，也包括女性的行为特征

等社会因素[24]。
比如，女性在城市中夜行会不会感到害怕？

首尔市将约 600家 24小时便利店组织为“女性

安全守护者之家”。它被委托为“安全警卫室”，

以在妇女发生危机时提供紧急援助。应增加照

明和监控设施以消除视觉死角，提高环境安全

性，并考虑女性穿高跟鞋的习惯，加强防滑管理

措施，降低事故发生风险。

再如，女性有更多幼儿接送和陪伴社交等

需求，推着婴儿车的母亲能够在城市里方便地

出行吗？公园等一些公共空间应完善育婴设施

的配备，做到平整无障碍，以满足婴儿车通行所

需[25]。在商业服务设施方面，应鼓励有条件的

酒店、餐厅设置女性专用楼层、女性专区，打造

女性主题的购物中心、购物街，提供母婴室、女

性专用停车场等软硬件设施服务。

2. 从城市空间细节着手，满足女性的差异

化需求

在城市规划的性别研究中普遍认为，在观

察和设计城市时，男性更加看重宏观的功能性、

效率性，女性则对公共空间和建筑的细节问题

更敏感。比如，女性更倾向建设适合跳操、跳舞

的公园绿地、广场等公共空间；街道除了有树有

步行道，商业或休闲类设施会更让女性有幸

福感[26]。
近年来，在我国广受社会关注的性别平权

典型问题是就是公厕资源的性别分配比及女厕

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据世界厕所组织（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统计，结合女性如厕频率、方

式、时间特点以及部分女性照顾幼儿的需求，女

性如厕所花时间是男性的 2.3倍。2021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向社

会公开征求修改意见时也提出男女厕所的比例

表 6 深圳女性友好型城市空间建设措施

生育政策背景

“‘三孩’”生育政策

背景，需解决生育

养育成本高企、家

庭就业失衡、家庭

支持不足、社会配

套服务短缺等问题

深圳育龄女性特征

高生育率

高就业率

高单身率

女性友好型城市

生育友好暨家庭友好型

女性就业友好型

女性出行活动友好型

城市空间措施

社区空间：完善托幼服务；建设完整

社区

办公空间：创新工作家庭平衡机构；

设计女性需求办公空间

公共空间：满足女性安全需求和差

异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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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应结合实际需求调整男女厕位数。

在商业服务设施方面，鼓励有条件的酒店、

餐厅设置女性专用楼层、女性专区，打造女性主

题的购物中心、购物街，配套提供母婴室、专用

停车场等为女性考虑的软硬件设施及服务。

另外，在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服

务时，应该从“三口之家”向“多子女家庭”需求

进行转变，考虑游乐园等商业服务设施的门票

套餐中的儿童数量等，从制度设计中引导“多子

女家庭”观念深入人心，满足“多子女家庭”

需求。

结语

在低生育率和“三孩”生育政策的时代背景

下，作为女性友好之都，深圳市在促进性别平等

政策设计、生育友好设施保障、女性视角城市治

理等各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表 6），针对深圳市

育龄女性高生育率、高就业率、高单身率的人口

特征，为进一步满足深圳女性的需求，全面构建

女性友好的社会环境和城市设施环境，从社区

空间、办公空间、公共空间等城市空间角度提出

了深圳建设生育友好暨家庭友好、就业友好、出

行活动友好等女性友好型城市的思考和建议。

未来在女性友好型社会，城市为女性提供

保障生育养育的社会环境、良好的就业机会、便

捷安全的生活环境,生育和就业将是女性可以进

行自由选择和受到家庭社会保障及尊重的生活

方式。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也作为促进

性别平等的先进城市，将为女性友好型城市建

设提供深圳范例，愿女性都能被所在城市温柔

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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